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民國105年10月5日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訂定 

民國105年10月25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兼備學術理論與實務經驗，及增

進學校與業界的互動，使人才培育更能符合產業界需求，特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

學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科應選擇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具有良好制度與信譽，且與教學內容相關之公民營

企業機構作為實習單位，經雙方協商並簽訂實習合約書後，安排學生前往實習。 

第三條      學生校外實習之實習合約書內容應載明參與實習科別、課程名稱、實習時數、實習期

間及保險等內容及其他相關之權利義務，作為雙方權利與義務履行之依據。 

第四條      各科應訂定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明訂課程名稱與學分數、實習時間、實習方式、

成績考核標準、對實習學生之輔導機制，以及其他和校外實習相關之注意事項。學生

赴海外實習，則依各科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學生實習應給予學分為原則，其實習時間及學生實習成績之評核標準，由各科依其實

習方式與性質不同自行核定，經各級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 

第六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詳盡規劃。各科應於實習前召開實習行前

說明會，並由負責專業教師向全科實習生作行前輔導及工作學習、專題訂定、報告寫

作等指導。讓學生瞭解實習相關規定並遵循。 

第七條      實習之學生若未滿20歲者，應取得家長之書面同意，並於實習開始前二週內繳交家長

同意書。 

第八條      學生前往各單位實習前，應辦理保險相關事宜。 

第九條      實習生實習期間，應由本校專任老師或實習機構指導老師輔導學生實務實習並於學生

校外實習期間，定期赴實習單位訪視以瞭解或評估學生實習狀況並做成訪視紀錄。 

第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必須撰寫實習報告，並由各科彙整，以利主管機關審查。 

第十一條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從實習單位指導，並注意安全。學生請假應依學校規定向實習

機構主管人員辦理請假。 

第十二條  其他校外實習相關事項，得由本校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後，送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

正時亦同。 

 


